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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 

科目：少年事件處理法（包括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 

平凱文老師 

一、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總統公布施行之新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本法），其中為落實

憲法第 8 條對人身自由之保障，及本法係為維護少年健全自我成長所設置之特殊保護制度，

暨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關於少年司法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明定有關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

行為之事件，在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少年法院前，得對少年實施同行、逕行同行等強制處分程序，

請依新修正規定，對其立法理由及具體規範詳予說明。（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測驗考生對於新修訂規定之立法理由及具體規範的熟悉度。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少事法第 18之 2條至第 18之 4條 

《命中特區》總複習講義附錄 

【擬答】 

新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少事法）增訂第 18之 1條至第 18之 4條等規定，明定在

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少年法院前，有關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之事件，為確認人別、觸犯

刑罰法律行為之基礎事實、有關證據及可資參考之資料等事項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少

年到場，並在符合一定要件之情況下得對少年實施同行、逕行同行等強制處分，謹說明如下。 

關於同行之規定。 

按少事法第 18 之 2條規定：「少年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司法警察官或司法

警察於必要時，得報請該管少年法院法官核發同行書，強制其到場。」。 

根據該條立法理由，少年經合法通知後，如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將影響司法警察官或司法

警察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行為事件之調查，倘調查一再延宕，未必符合少年最佳利益，亦

有損被害人權益，故必要時，應有強制少年到場接受詢問之機制。 

同行書須由少年法院法官核發，蓋此等強制處分，干涉少年之人身自由，應符合法官保留

原則。考量受強制處分之對象係少年，參照第一條立法目的、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十七條（b）等規定意旨，自以報請具有處理少年事件專業之少年法院法官核發同行

書為宜，由少年法院自是否合目的性及必要性，並本於比例原則及少年最佳利益予以審酌。 

關於逕行同行之規定。 

按少事法第 18 之 3條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經通知，逕行報請該管少年法院法官核發同行書，強制少年到

場：一、逃匿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匿之虞。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串證之虞。三、所觸犯之刑罰法律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 

根據少事法第 18 之 3 條立法理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

為，有少事法第 18之 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如須經合法通知，少年無正當理由不到

場始得報請少年法院法官核發同行書，恐無法達到適時保護少年及被害人權益、確保少年

到場以釐清事實或保全證據等功能。爰參考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

並審酌第一條立法目的、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b）之保護意旨，以

及欲達成目的與手段間之比例原則，訂定本條。 

又按少事法第 18之 4條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同行之：一、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

為共同觸犯刑罰法律。二、少年於收容、羈押、執行感化教育或徒刑之執行中脫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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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實足認為觸犯刑罰法律，經被盤查而逃逸。四、所觸犯之刑罰法律為死刑、無期徒刑

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事實足認為有逃匿之虞。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

於所觸犯之刑罰法律顯係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不適用之。

第一項同行，以其急迫情況不及向該管少年法院法官報請核發同行書者為限，於執行後，

應即報請該管少年法院法官簽發同行書。如法官不簽發時，應即將被同行少年釋放。」。 

根據少事法第 18 之 4 條立法理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調查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事件

時，倘發現少年有第一項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如不能逕行同行，將影響事

件之調查，執行確定裁判或收容、羈押之處分，亦無法適時保護少年。為利實務運作，爰

參考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各款規定，同時衡酌

第一條立法目的、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b）之規定意旨，以及欲達

成目的與手段間之比例原則，訂定第一項及第二項。 

同行干預少年之人身自由，屬強制處分事項，本應適用法官保留原則。縱因實務運作之需，

而有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逕行同行之必要，亦應以是否屬急迫情況且來不及向該管

少年法院法官報請核發同行書為前提，少事法第 18之 4 條爰參考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第三項。 

 

二、王 OO 係民國 97 年 5 月 11 日出生，明知愷他命（以下簡稱 K 他命）、硝甲西泮均係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 2 條第 2 項第 3 款所列管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施用，竟基於施用 K 他命、

硝甲西泮之犯意，於 112 年 7月 1 日 14 時許，在新北市中和區 O 路 O 段 O 號之友人住處，

以將 K 他命粉末摻入香菸內再點火吸食，又將毒品咖啡包混入蠻牛飲料後飲用等方式，施用

K 他命、硝甲西泮各乙次，嗣於 112 年 7 月 2 日 11 時 48 分許，在新北市中和區 O 路 O 

段 O 號前，員警見王 OO 形跡可疑乃上前盤查，當場查獲含硝甲西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 1 包

（驗餘淨重 1.3822 公克），經警於同日 12 時 53 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檢出 K 他命呈陽

性反應，始供承上情。試問：（25 分） 

王 OO 先後所為，是否屬於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1 項所定應處理之情形？ 

司法警察官於執行職務時，知王 OO 有上述情形，應如何處理？ 

司法警察機關如何處理採集之尿液及查獲之毒品咖啡包？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少年施用第三級毒品，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1 條第 3 項規定，應依少年事件

處理法處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少事法第 18條第 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1條第 3 項 

《命中特區》 

【擬答】 

王 OO 施用及持有第三級毒品，屬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第 3 條第 1 項所定應

處理之情形。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1 條第 2 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

品危害講習。次按同條第 3項規定，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處理

法處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又按少事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事件，由少年法院依本法處理之：一、少年有觸犯

刑罰法律之行為者。二、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認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長之必要者：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 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本題中，王 OO 先後施用及持有第三級毒品，其中王 OO 持有不到五公克之第三級毒品，

非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刑事處罰之行為，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1條第 3項

規定，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王 OO之行為也構成少事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

之曝險事由。 

司法警察官得通知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並通報主管機關。 

按少事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司法警察官執行職務時，知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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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通知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之。 

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警察、司法人員於執行業

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應立即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因王 OO施用及持有第三級毒品，根據上述規定，司法警察官得通知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

並通報主管機關。 

司法警察機關應於通知少輔會輔導時將尿液及毒品咖啡包併同送交少輔會為適當處理。 

按少事法第 18 條第 7項規定，少年輔導委員會對於少年有第 3條第 1項第 2款行為所用、

所生或所得之物，得扣留、保管之，除依前項規定檢具請求少年法院處理者外，應予沒入、

銷毀、發還或為適當之處理。 

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8 條規定，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

者，均沒入銷燬之。 

鑒於少輔會依法應作適當之處理，故司法警察機關應將尿液及毒品咖啡包併同送交少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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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少年犯罪之緩刑宣告與成年人犯罪者，少年事件處理法有何不同之規定？（2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測驗少事法第 79條、第 82條。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少事法第 79條 

《命中特區》正規班講義(四)第 8頁 

【擬答】 

少年犯罪之緩刑宣告限制較成年人犯罪者為寬。 

按刑法第 74條第 1項：「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次按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第 79 條規定：「刑法第七十四條緩刑之規定，於少年

犯罪受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者適用之。」。 

亦即，少年犯罪之緩刑宣告限制較成年人犯罪者為寬，少年只要受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罰金之宣告者，均得有緩刑規定之適用。但成年人犯罪者須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罰金之宣告，才有緩刑規定之適用。 

少年在緩刑期中應付保護管束。 

按少事法第 82 條第 1項規定：「少年在緩刑或假釋期中應付保護管束」。 

次按刑法第 93 條第 1項規定：「受緩刑之宣告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應於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外，得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一、犯第九十一條之一所列之罪者。二、執行第七

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所定之事項者。」。 

據上可知，少年在緩刑期中均應付保護管束，以保護少年。但成年人犯罪者則賦予法院裁

量之空間，只有在特定情形下，始強制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四、少年法院為保護處分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徵詢適當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或個人之意

見，並得召開協調、諮詢或整合符合少年所需之福利服務、安置輔導、衛生醫療、就學、職

業訓練、就業服務、家庭處遇計畫或其他資源與服務措施之相關會議（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42 

條第 5 項規定）。試問： 

新北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如對有施用第三級毒品 K 他命、硝甲西泮等曝險行為之少年王

OO 進行輔導後，經評估認由少年法院處理，始能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敘明理由並檢

具輔導相關紀錄、有關資料及證據，請求少年法院處理，如果您是少年調查官，如何依少年

事件處理法第 19 條、第 42 條第 5 項及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等規定

進行少年需保護性之評估？（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測驗少年調查官於審前調查程序之重點及方式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9 條、第 42 條第 5 項及少年法院與相關機

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 

《命中特區》正規班講義 第 13頁以下 

【擬答】 

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少年法院接受移送、報告或請求之事件後，應先

由少年調查官調查該少年與事件有關之行為、其人之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庭情形、社

會環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之事項，於指定之期限內提出報告，並附具建議。以上事項

即為少年調查官進行少年需保護性評估之重點項目。 

又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42條第 5項規定，少年法院為保護處分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

徵詢適當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或個人之意見，並得召開協調、諮詢或整合符合少年所

需之福利服務、安置輔導、衛生醫療、就學、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家庭處遇計畫或其他資

源與服務措施之相關會議。 

再根據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第 6 條規定：「少年法院、少年調查官及

少年保護官執行職務時，得請相關機關、學校、醫療機構或其他機構、團體依其業務權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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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協助（第 1 項）。前項協助，包括提供與處理少年事件有關之資料、少年及其家庭所

需之資源、保護措施或其他必要事項，被請求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應積極處理，並本

於權責持續提供少年及其家庭必要之福利服務、保護、安置、輔導、自立生活、衛生醫療、

教育、職業探索及訓練、家庭處遇計畫等措施，保障少年就養、就學、就醫及就業之權益（第

2項）。」。 

根據以上規定可知，少年調查官可以請相關機關為必要之協助，也可以請少年法院召開協調、

諮詢或整合之相關會議。少年調查官必須依前開調查所蒐集、分析的資料進行專業判斷，提

出處遇意見及初步輔導計畫供法官參考。處遇意見須注意符合法律規定、力求客觀具體、合

理推斷、保障少年之健全自我成長、調整少年之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考量少年最佳利

益、保護優先主義、重視少年主體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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